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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受益第三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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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 第三人利益合同现已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承认,其
核心在于对第三人权利的认定。但我国 5合同法6第 64条对此问题的规定却相当模糊。不仅第
三人能否取得合同上的权利未能明确, 而且条文设计也过于简略, 这不符合现代合同法的发展
趋势。因此对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受益第三人的权利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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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人利益合同,又称利他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
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为一定
给付, 该第三人因此享有给付请求权的合同。在第三
人利益合同中存在三方当事人, 其中为第三人设定权
利的一方当事人为债权人, 依照约定向第三人为给付
的一方当事人为债务人,而第三人亦称受益人。

一、受益第三人取得权利的理论基础

在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中, 大

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论述该制度的理
论基础。

(一 )法国相关学说
1. 转移说。该说认为, 第三人利益合同包括两个

阶段的不同行为: 第一阶段是当事人通过订立合同而
取得某些权利; 第二阶段是当事人将其获得的权利转
移给第三人。因此,在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 存在一个
关于转让权利的合同, 第三人正是根据这一合同取得

权利。
[ 1 ]
这种理论满足了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要

求,却与实践不符, 如果债权人在转移其权利前死亡,

依此理论权利转移便不可能实现, 而事实上在人寿保

险合同中,受益人恰恰是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才获得利
益的。

2. 无因管理说。该说认为, 当事人之所以要而与
他人订立合同为第三人设定权利, 就是为了管理受益

人的事物,如果第三人表示接受, 则当事人的管理行为
便获得追认,无因管理人即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与此合
同完全脱离。这一理论较 /转移说0实用, 但仍与实践
有冲突。依照该学说,管理人在该无因管理行为中, 既

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并且第三人应补偿管理人
在 /管理 0过程中所支出的必要费用。而事实上, 在第
三人利益合同订立以后,当事人仍然要受到合同约束,

第三人也没有支付 /管理0费用的义务。故该种学说前
后不一致,不能正确解释第三人无偿取得权利。

3. 权利直接取得说。该说认为, 第三人虽不是合
同当事人, 也不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被代理人。但他
因该合同而直接获得某种权利, 这是合同相对性原则

的一种例外。以上三种理论中, 该说已为法国现代学
者多数人所采纳。

[ 2]

(二 )德国相关学说在德国民法理论中, 第三人取
得权利的依据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学说:

1.承诺说。该说认为, 第三人取得权利应以第三
人的作出承诺为必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理论, 一
般承诺只能由合同的相对方作出的, 如此说来,第三人
也成为了合同的当事人, 这样第三人利益合同就成了

普通合同,第三人利益合同因此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2.代理说。该说认为, 第三人利益合同是债权人

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代理第三人与债务人订立
的, 如此说来,第三人若要取得权利便需要经过第三人
的追认。即使债权人以代理人的身份订立合同也应以
本人的名义即第三人的名义订立, 而在第三人利益合
同中债权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行事, 即使经过第三人追
认后,债权人仍然是合同当事人。

3.继受说。该说认为, 第三人取得权利系债权人
权利之让与, 即债权人把他应从债务人那儿取得的权

利让与第三人, 第三人因此而取得权利。但这与当事
人的意思不符, 即双方订立合同并无债权让与他人的
意思。第三人权利在于请求给付, 而债权人的权利在
于请求向第三人给付。

4.权利直接取得说。该说认为第三人系因当事人
之间之契约而直接取得权利。其又可分为以下三种观
点: 其一是单独行为说。认为第三人取得权利是因为
当事人向第三人所为之单独行为; 其二是合同行为说。
认为第三人取得权利是因为当事人之 /合同行为 0, 即
当事人之 /平行0而非 /对立 0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

其三是契约说。认为第三人取得权利是因契约得对于
当事人以外之人发生有效益之法律效力。后来契约说
成为通说。

[ 3]
笔者赞同契约说。第三人的权利是契约

效力的直接体现。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效力突破了当事
人的范围,扩展到了合同之外的第三人, 是对合同相对
性的实质突破。

二、受益第三人取得权利的构成要件

第三人利益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合同,与一般合同
相比, 具有独特性, 其具体构成要件也有别于一般合
同。主要表现在:

(一 )债权人与债务人所订立的基础合同有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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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的必要要件。第三人利
益合同的成立首先必须以有效成立的基础合同为前
提,只有基础合同合法有效存在, 才能谈得上第三人利
益合同。 /如果基础合同不存在,第三人便没有任何强
制执行合同的权利。0 [ 4]

就是说当事人之间的基本合
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消,其效果及于第三人权利约

款,第三人不享有善意第三人法律上的保护的权利。
(二 )合同当事人须有第三人直接取得权利的意图
只有合同当事人 /有意欲使第三人直接取得权利0

的时, 才能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此处要有为第三人
创设权利的意思, 而非仅仅是为了第三人的利益。所
以虽然 /有利于第三人之目的, 但不欲使第三人直接取
得权利的仍然为不真正的为第三人利益之契约, 而非
此所谓第三人利益之契约 0。关于此项意思的认定,

在许多国家里都被认为无须以明示为必要, 即在当事
人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如有充分的根据可依合同
的性质、交易习惯或案件的其他情况以及当事人订立
合同的目的等对该意思予以推定。

(三 )第三人直接取得合同履行请求权。
第三人可以根据第三人利益合同直接取得对债务

人请求给付的权利, 无须通过债权人向债务人请求向
第三人履行。如德国民法第 328条第 1款规定: /当事
人得以契约给订定向第三人给付, 第三人有直接请求

给付之权利 0。

三、受益第三人取得权利的方式

研究受益第三人取得权利的方式, 对合同目的的
实现及对合同效力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第三人表示接受
在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中,只要第三人向合同的

当事人表示接受合同, 第三人便取得了合同的相应的
权利。第三人表示接受时必须以某种形式明示的表达
出来, 例如语言、文字或行为。日本采用这种方式。

(二 )根据当事人双方的合意
在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中,只要合同双方当事人

对给予第三人一定利益的合意达成一致, 而第三人也
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第三人便能够取得相应的权利, 当
事人不得予以变更或撤销。这种模式过分保护了第三
人,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不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
利。因为第三人是否取得权利以及何时取得权利, 并
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债务人便不得不自合同成立之

日起时刻准备着向第三人履行债务以防止违约责任的
发生。因此,债务人的负担过重, 权利义务的分配不平
衡。德国采用这种方式。

(三 )折衷方式
这种方式是说,第三人的权利自第三人利益合同

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成立, 但是其仍处于相对不确定的
状态。只有第三人表示欲接受其中的权利时, 第三人
的权利才最终得以确定下来。因此, 第三人作出享受

利益的意思表示并非其取得利益的直接原因, 而是将
其所享有的合同利益确定下来, 从而使合同当事人撤
销或变更为第三人利益约款的权利受到限制。欧洲合
同法原则以及大陆法系中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均
这样规定。

(四 )以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作为判断标准
这种方式被英美法系很多国家所采用,它是指如

果第三人对该第三人利益合同作出信赖, 其便能够取
得该合同相应的权利, 合同当事人行使变更权或解除
权就会受到限制, 即使第三人还未表示接受。

笔者赞成对于第三人权利的取得, 以第三人的信
赖作为判断标准。依据受益第三人的利益不得侵害和
当事人行使权利时不能造成对第三人的不公平的原

则, 当第三人利益合同有效时, 第三人有可能基于此种
信赖而作出了某种行为或改变了自己的某种计划, 如
为接受给付而做一些必要的准备、放弃其他的交易机
会等。如果此时否认第三人利益合同, 使第三人的权
利得不到确认,将会使第三人的信赖落空, 很可能会对
第三人造成利益上的损害。所以依据信赖规则, 一旦
第三人信赖了该合同, 他在合同中的利益和权利即被
明确与固定了。

四、受益第三人取得权利的具体内容

第三人是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而取得直接请求债
务人履行的权利, 因此, 在第三人利益合同定的范围
内, 第三人应当享有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一 )对合同利益的选择权
第三人权利的内容是由第三人利益合同决定。但

是, 第三人并非处在消极的地位, 对于该合同为其设定
的权利, 第三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 当事人不能强
迫第三人接受该合同权利。第三人拒绝合同利益, 其
权利溯及合同成立时消灭, 债权人可以自己接受权利
或者与债务人另行协商确定新的受益人。

(二 ) 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合同的权利
第三人做出接受合同利益的意思表示之后, 其就

自始、自动地获得了第三人利益合同赋予的对债务人
的直接给付请求权。这是第三人所享有的一项独立的
权利,也是合同第三人权利范畴中最主要的一项权利。
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都进行明确的规定, 如
5德国民法典 6第 328条第 1款 、5日本民法典 6第 537

条第 1款 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269条第 1款 。
有些国家的法律虽然没有对此加以规定, 但理论上都
认为第三人有权对债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如法国。我
国5合同法 6也没有明确规定第三人有权向债务人请求
履行,但一般认为,第三人享有请求履行的权利。在第
三人利益合同中, 如果债务人没有向第三人履行给付
义务或者履行不适当 (迟延履行或履行义务有瑕疵 )给
债权人造成损失的, 第三人就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
请求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因为第三人利益合
同订立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使第三人从合同的履行中受
益, 当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对债务人行使请求权就成
为合同赋予第三人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最有效方式。
如果不赋予第三人这项权利, 使其必须根据债权人的
意思或债务人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够取
得, 便会使其所受利益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所以, 在约
定赋予第三人利益的同时, 必须赋予其相应的补救措
施, 即必须赋予其独立的请求债务人履行该项利益的
权利,这样才能促使债务人及时、充分地履行义务, 时
第三人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当然第三人请求债务
人履行合同的权利也要受一定的限制。比如如果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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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给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消灭时仍未请求, 将导致
胜诉权丧失;若合同的履行无确定期限,第三人虽可随
时请求债务人给付, 但应给予必要准备时间等。给付
请求权实际上是债权人的权利, 但是因为债权人与债
务人约定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 所以第三人便因为这
一第三人约款而获得了请求权, 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
了第三人以债权人的地位, 因此第三人的请求权是一
项独立的权利,不依赖于债权人的行为、意志以及权利
而加以行使。

(三 )对当事人变更、解除合同的抗辩权
此项权利是基于对第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而产生

的。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后, 如果第三人已经作出同
意接受合同利益的意思表示, 其势必会为接受履行作
一定的准备工作, 即第三人对该项合同第三人利益条
款产生了信赖。此时, 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随意变更
或解除合同, 将使第三人的信赖落空, 并可能导致损
失。因此在第三人作出同意接受合同利益的意思表示
后,合同双方当事人有变更或者解除第三人利益条款
的行为,且这种行为不利于第三人时,第三人可以提出
抗辩, 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正如史尚宽先生所言: /第
三人表示享受其利益之意思后, 其权利因以确定,不得
复变更其契约或撤销之0。

(四 )接受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
该权利又叫给付受领权, 它是指债权人接受债务

人给付的权利。在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 这一权利由
于给付请求权的转移而由第三人所享有, 这是第三人
享受到合同利益所必需行使的权利,只有受领了,才能
接受并且永久保持合同当事人为其设定的利益。关于
给付受领究竟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义务, 各国在立法
与学说上颇具争议。笔者认为, 不能绝对地说给付受
领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义务。从契约法的一般理念来
看,受领是一项权利,是合同请求力发展的必然, 是给
付保持力的要求。但是如果债权人没有正当原因而拒
绝受领的话,有可能会给债务人造成一定的损失,这时
依据诚实信用原则, 债权人必须将这一权利加以一定
的限制 (及时受领 ) , 否则给债务人带来损失要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这里便可以将受领理解为一种义务。因
此给付受领,既是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义务。在第
三人利益合同中, 第三人有接受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权
利。对于第三人不予受领时, 则视为其对合同赋予其
权利的拒绝, 不得强制其受领。另外, 第三人在受领
时,应具有诚实信用的心理状态, 尽量地协助债务人履
行,如果违反诚实信用则承担的不利的后果。即第三
人表示接受第三人利益合同后, 又拒绝受领债务人的
给付, 则基于诚实信用原则需承担由此给债务人造成
的损失。这是对权利义务进行的一种平衡。

(五 )救济权
受益第三人的救济权是指第三人基于第三人利益

合同在债务人违反给付义务而给第三人造成损失时得
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其实第三人的权利救济权己经
超越了合同权利的范畴, 这时的第三人权利是一种广
义上的权利。我国5合同法 6第 64条规定: /当事人约
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 债务人未向第三人
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应当向债权人承担

违约责任。0这实际上是剥夺了第三人救济自己的权
利。笔者认为,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 第三人理应有相
应的救济权利。正所谓 /有权利即有救济 0, 原权的保
护是通过救济权的行使得以实现的, 救济是权利的有
力保障。受益第三人虽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是第三
人既然被赋予了直接履行给付请求权等原权, 就应当
享有相应的救济权利。第三人如果没有追究债务人违
约责任的权利, 就意味着第三人的利益得不到最终的
保障,这对权利的实现会产生极大的不稳定性,对维护
交易的安全和便捷必将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 债务
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而不管是向谁履行。
如果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给付义务给第三人
造成损害时, 第三人有权向债务人请求损害赔偿。并
且该损害赔偿不仅包括第三人的实际损失,同时也包
括对第三人信赖利益的损害。

(六 )其他权利
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 第三人的权利在性质上为

合同债权,与普通的合同债权的效力相同, 因此第三人
在某种程度上便可取代债权人地位, 具有债权人身份,

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也可以由第三人来行使。所以,

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或恶意处分其债权时,

第三人便拥有代位权或撤销权。当然, 其代位权或撤
销权的行使以第三人享有的权利为限。除了上述的代
位权和撤销权外, 第三人还享有就该债权进行抵销、免
除等处分权利。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 第三人享有合
同债权, 因而亦可对其债权为处分行为。例如第三人
同时对债务人负有到期债务, 均界清偿期, 则可通知债
务人予以抵销 (仅指法定抵销 ) , 使双方的债务在对等
数额范围内因抵消而消灭。从而既降低了交易成本,
节省了履行费用, 又确保了债权的效力。又如,不论基
于何种原因, 第三人可向债务人为抛弃债权的意思表
示, 从而免除债务人的债务,使债务绝对消灭。至于第
三人是否可以转让其基于第三人利益合同取得的权
利, 笔者认为其不得转让。合同当事人指定某个第三
人为受益人, 往往是因为他们之间有某种身份关系或
利益关系,如果第三人将该利益转让给他人,则是违反
合同当事人的意志的。且债权人也很难追究利益第三
人的违约责任。所以,第三人不得转让其基于第三人
利益合同取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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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断加大对受害雇工的保护力度, 最终确立兼得模

式。因为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是无价的。笔者不认同

仅以获得工伤保险和损害赔偿就认定为获得意外收益

的观点,只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无法充分保障至

高无上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总而言之, 如何解决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

偿二者的适用关系, 不仅与工伤当事人的切实利益息

息相关,同时还涉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的承受

能力等因素, 是一个有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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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applicationof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and tort

CU IYan- jie

( L aw Schoo l o f Shanx iUn iversity, T a iyuan 030006, Ch ina)

Abstract: In modern soc iety, Inductria l in jury have becom e serious soc ial problems wh ich happen inev itably and fre-

quent ly. on the Injury C ompensa tion issue, m any countries experienced a evo lut ion of the trad itional tort law from a sin-

gle adjustmentmechan ism to amultiple one. N ow, the remedymechanism of Inductr ia l injury accidents involvesmany

fields, for examp le, the tort law, business insurance law, social insurance law and so on. Tort compensat ion and Induc-

trial in jury insurance compensation are two m ain w ays. How ever, in the specif ic relief o f Inductrial in jury accidents,

how to use the two w ays to ach ieve the / Inductrial injury damages to f ill 0 has a lw ays been troub ling the theoret ica l and

practical sectors. On the basis of comparing the four models and analysing the leg isla tive current situation, the paper

proposed severa l principles o f the legal app lication to fo llow.

Key words: To r;t industrial in jury insurance; the legal principles app licab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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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ght of the third part in the contract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third parties

DONG Y i- fei

( H arb in University of Comm erce, H arb in 150000, Ch ina)

Abstract: As an exception of the princ ip le o f contract relat iv ity, every country starts to acknow ledge con tract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third parties one after another, w hich crisis focuses on the pow er to the third party. the prov ision in A rticle
64 of contract law applied in th is prob lem is considerable obscure. Not on ly is w hether third party can achieve rights

under a contract or not amb iguous, but a lso the design o f articles is too sketchy, as sw ims against the tide of contempo-
rary contract law. There fo re, it has a great sign if icance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to research the right of the th ird part

in the contract for the benefits o f the th ird parties deeply.
Key words: contract for the benefits o f the th ird parties; benef it for the th ird person; the right of the thir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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